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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共創共學基地使用及收費管理要點 

114年5月7日第55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4年6月3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為提升場地使用效益及維護管理，營造校園創新創業及共學多元的學習環境，特依本校

「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要點」之規定，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基地之管理與借用申請受理單位為研究發展處就業與育成服務組（以下簡稱本組）。 

三、共創共學基地（以下簡稱本基地）位於產學研發大樓一樓，包含以下兩個區域： 

（一）敦品廳（共創基地），推動創新創業、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潛能，實踐研發成果商品

化及創意構想產業化，以提升創業實力，形塑創新創業校園環境。 

（二）勵學堂（共學空間），倡導共學風氣與知識共享，促進跨領域交流與協作，鼓勵學

生自主學習與團隊合作，營造多元開放之學習氛圍。 

四、本基地提供本校師生辦理創新創業教學專案、多元教學、產學合作與學術研究等活動使

用，並鼓勵跨領域合作與團隊運作。於不影響校內活動之前提下，得提供校外單位使用，

以提升資源運用效益。 

五、本基地收費標準 

（一）本基地場地使用費包含空間使用、空調及設備維護等費用，收費標準及使用時間

另訂於附表一。 

（二）借用單位之身分、借用時間確認與計價方式，皆由本組審核核定。 

六、除下列情形外，其他皆依本基地場地收費標準付費借用： 

（一）本校教學單位開設之正規課程。 

（二）本校各單位辦理符合基地屬性之教學、研究或產學合作性質活動，若屬產學合作

計畫案或補助案執行範疇者，照常收費。 

（三）具公務性質之參訪或訪視行程。 

（四）本校學生團體或組織經校內單位核定舉辦之活動，若涉及商品販售等營運行為，

照常收費。 

七、本基地借用方式 

（一）借用單位應於使用日期前至少十個工作日提出申請，並填具申請表（格式詳 

附表二），辦理借用程序。 

（二）借用申請應以單位或團體機關提出申請。 

（三）經本單位審核通過後，借用單位須於指定期限內完成繳費，逾期視同放棄借用權利。 

（四）經核准使用後，如需取消，借用單位不得私自將場地轉讓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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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因故需緊急使用場地，得協調原核准單位配合，並無息退還已繳費用，借用

單位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六）本組保有場地借用及變更之最終核定權。 

八、本基地使用規則 

（一）禁止於門窗、牆壁使用雙面膠、膠帶或釘槍等器具，海報應置於指定位置，地板、

傢具、器具及桌椅不得刮傷或損壞。 

（二）基地內所有設備器材、傢具及器具僅限於原配置區域內使用，未經本組同意不得

擅自挪移搬動；諳操作方法或設備發生故障時，應立即通知本組。如有毀損情事， 

借用單位應負賠償之責。 

（三）未經本組同意，不得擅自外接電力或搭設照明電燈、音響、舞臺等設備。如需接

用其他設備器材者，須經本組評估後始得使用，造成電力異常者，應負賠償之責。 

（四）借用單位須負責場地內外整潔，應於使用完畢後清除垃圾、恢復場地原狀（桌椅

復位、關閉電源等）。如未完成清潔與復原，本校將另行雇工處理，相關清潔費用

亦由借用單位負擔。 

（五）借用期間須自行負責場地及人員安全維護。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或得撤銷其使用權，並列為拒絕借用名單，最長得

永久禁止申請： 

1.使用用途有違反法令，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2.使用用途有損害本基地相關設施、設備之虞。 

3.活動內容與原申請用途不符，或將場地轉借他人使用。 

4.校外單位冒用本校單位或學生社團名義，意圖規避或減少場地費用者。 

5.借用期間之音量造成其他影響，經勸導後仍未改善者。 

6.未遵守本基地使用規則者。 

7.其他經本組認定不宜使用者。 

九、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並視需要適時修訂。 

本規章負責單位：研究發展處就業與育成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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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共創共學基地場地使用時間及收費標準表 

場地名稱 設備 
收費標準 

（每小時） 
保證金 容納人數 

敦品廳 

共創基地 

為開放式餐廚共創空間，設有 

多項餐廚設備，包括冷藏櫃、 

咖啡機、甜點櫃、製冰機、  

熱水機、烤箱、微波爐、IH爐等。 

不得自行外接其他設備。 

1,500 元 5,000元 

吧檯製備區  

4～6 人  

共創基地  

20～ 25 人  

勵學堂 

共學空間 

為開放式共學空間，設有單槍 

投影機、投影幕、擴音設備、 

無線麥克風及無線上網。 

需自備筆記型電腦。 

1,000 元  25～50 人 

※說明 

一、借用時段： 

（一）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含場地復原及清潔）為原則。 

（二）平日夜間及假日借用須經專案申請核准及本組人力評估後方可借用，俾協助門禁管

制及相關設備使用及諮詢。 

（三）借用時段之進、撤場佈及場地復原時間各以六十分鐘內為限，免予收費；若進、撤場

逾時三十分鐘以上，則按一小時收費標準計費。 

（四）借用時段若逾時三十分鐘以上，則按一小時收費標準計費。 

二、費用說明： 

（一）所有費用須於借用日期前二日內完成繳納。 

（二）若場地設備有任何損壞，須照價賠償，並優先從保證金中扣除，若保證金不足支付，

借用單位應補足差額。 

 

  

附表一 



4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共創共學基地借用申請表 

借用場地 
❑  敦品廳（共創基地） 

❑  勵學堂（共學空間） 借用起訖時間 

（含前置、撤場）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借用單位  

活動類別 

（檢附議程資料） 

❑ 校內正規課程  ❑ 校內活動  ❑ 公務參訪或訪視  ❑ 學生團體活動 

❑ 其它：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請詳述辦理目的、參與對象、參與人數及預期效益等內容，亦可另附活動計畫書以補充說明。 

付費方式 

❑ 轉帳 / 匯款 

戶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401 專戶 

銀行：第一商業銀行（銀行代碼：007） 

分行：小港分行（分行代碼：7143） 

帳號：714300-10289 

❑ 現金（請填寫下列資訊） 

   收據抬頭：＿＿＿＿＿＿＿＿＿  統編：＿＿＿＿＿＿＿＿＿ 

借用人 
❑我已經確實詳讀「共創共學基地使用及收費管理要點」，若有違反之處，將負相關責任。 

簽名或核章：        聯絡電話： 

借用人單位主管 

/指導教師簽章 
 使用人數        人  

審核結果 

❑ 同意借用，請於    年   月    日前繳交費用，總計新臺幣           元（逾期視同放棄） 

   場地使用費：                    元 / 保證金：                   元  

❑ 不同意借用  

承辦人  管理單位主管  

費用繳交確認 ❑ 已確認借用單位完成繳費（領據號碼                 ）。 

場地使用結算紀錄 

❑ 場地設備 ○無損 ○有損，損壞金額：             元；退還保證金              元。 

❑ 須補繳費用 ○逾時費用 ○保證金不足 ○其他費用，               元。 

 

附表二 


